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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3）

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知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星
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或緊隨股東特別大會結束或續會後）假座中國黑
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區創新一路1399號本公司會議大廳舉行H股類別股
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審議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除另有所
指外，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發佈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之通函（「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特別決議案

1. 動議：

(a) 批准對章程第八十條第一款、第二款的建議修訂（有關詳情載
於通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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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授權董事會，和╱或除非董事會另有決定，授權任何兩名董事
在彼等認為就使建議修訂生效屬必要或適宜的情況下採取所
有有關行動及簽署所有有關文件或契約，包括但不限於對章程
作出彼等認為屬必要或就建議修訂而言屬適宜或有關監管機
關可能要求的該等調整或其他修訂，及代表本公司處理相關備案、
修訂及註冊（如需要）程序及因建議修訂所引起的其他相關事宜。


